
公文格式(個人類) 

函 

 

    

 

受文者: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

地    址：桃園市大溪區普濟路11號後棟2樓 

日    期：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

附    件：如說明 

 

 

主旨 :檢送「109年度『大溪普濟堂關聖帝君聖誕慶典』暨社

頭文化保存補助計畫」修正計畫書及相關資料，請查

照。 

說明 :依規定提送「109年度『大溪普濟堂關聖帝君聖誕慶典』

暨社頭文化保存補助計畫」修正計畫書一式3份(附電

子檔1份)，及跨行通匯同意書、第一期款領據、扣繳

歸戶證明、著作權授權同意書各1份。 

 

 

 
 

正本：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

副本：提案者姓名／代表社頭 

 

 

 

聯絡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聯絡人： 

裝 

線 

訂 

請加蓋

提案者

印鑑 

請加蓋代表之社

團印鑑 



公文格式(社團合作計畫類) 

函 

 

    

 

受文者: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

地    址：桃園市大溪區普濟路11號後棟2樓 

日    期：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

附    件：如說明 

 

 

主旨 :檢送「109年度『大溪普濟堂關聖帝君聖誕慶典』暨社

頭文化保存補助計畫」「社團合作計畫」修正計畫書

及相關資料，請查照。 

說明 :依規定提送「109年度『大溪普濟堂關聖帝君聖誕慶典』

暨社頭文化保存補助計畫」修正計畫書一式3份(附電

子檔1份)，及跨行通匯同意書、第一期款領據、扣繳

歸戶證明、著作權授權同意書各1份。 

 

 

 
 

正本：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

副本：提案者姓名／代表社頭 

 

 

 
 

聯絡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聯絡人： 

裝 

線 

訂 

請加蓋

提案者

印鑑 

請加蓋代表之社

團印鑑 



公文格式(團體類) 

○○○○(貴單位)  函 

 

    

 

受文者: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

地    址：桃園市大溪區普濟路11號後棟2樓 

日  期：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

發文字號：提案單位發文字號 

附    件：如說明 

 

主旨 :檢送「109年度『大溪普濟堂關聖帝君聖誕慶典』暨社

頭文化保存補助計畫」修正計畫書及相關資料，請查

照。 

說明 :依規定提送「109年度『大溪普濟堂關聖帝君聖誕慶典』

暨社頭文化保存補助計畫」修正計畫書一式3份(附電

子檔1份)，及跨行通匯同意書、第一期款領據、扣繳

歸戶證明、著作權授權同意書各1份。 

 

 
 

 

正本：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

副本：提案單位名稱 

 

 

 

 

  

機關地址：  

聯絡電話： 

聯絡人：  

傳真電話： 

裝 

線 

訂 

請加蓋提案單位

印鑑 

請加蓋

負責人

印鑑 



跨行通匯同意書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領取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款項，

同意採用跨行通匯存入下列帳戶： 

 

金融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行名稱：               

 

銀 行 代 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 7碼務必填寫） 

 

帳 戶 名 稱： 

 

帳       號： 

 

電       話： 

 

傳       真： 

 

※手續費最低收費標準以每筆 30 元計付，惟每筆最高匯款金額為 2,000 萬元，若匯款金額

超過 2,000 萬元以上部份，每增加 2,000 萬元匯費每筆 30 元計付〈以此類推〉，並於款

項內扣除匯費〈款項金額─匯費=匯入金額〉，退匯重匯時亦需再繳納匯費。 

存摺影本黏貼處 



領      據 

（個人類） 

        茲 收 到  桃 園 市 立 大 溪 木 藝 生 態 博 物 館 補 助 辦 理 

「109年度『大溪普濟堂關聖帝君聖誕慶典』暨社頭文化保存補助計畫－             

(申請單位)               －(計畫名稱)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期款，

第一期款補助共計新臺幣  佰  拾  萬  仟  佰  拾  元整

(全案金額           元，40%為           元)，業經收訖立據為憑。如

因故無法履行補助條件，將依貴館規定，退回部份或全部補助款。 

此致 

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

具領人：               ﹙簽章﹚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聯絡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
領       據 

（團體類） 

    茲 收 到  桃 園 市 立 大 溪 木 藝 生 態 博 物 館 補 助 辦 理 

「109 年度『大溪普濟堂關聖帝君聖誕慶典』暨社頭文化保存補助計畫－             

(申請單位)               －(計畫名稱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期款，

第一期款補助共計新臺幣  佰  拾  萬  仟  佰  拾   元整 

(全案金額           元，40%為           元)，業經收訖立據為憑。如因故無

法履行補助條件，將依貴館規定，退回部份或全部補助款。 

      此致 

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

具領單位：          ﹙單位印鑑章﹚  

 

統一編號： 
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﹙簽章﹚ 身分證字號： 

經 手 人：          ﹙簽章﹚ 身分證字號： 

會    計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出    納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聯絡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
扣繳歸戶證明 

（個人類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辦理本次「     （計畫名稱）」活動，

有關涉及個人之勞務所得部分，將於年終統一辦理扣繳歸戶。 

 
 
 
 
 
 

 

申 請 人：            ﹙簽章﹚  

身份證字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聯絡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
扣繳歸戶證明 

（團體類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辦理本次「     （計畫名稱）」活動，有關

涉及個人之勞務所得部分，將於年終統一辦理扣繳歸戶。 

 
 
 
 
 

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﹙單位印鑑章﹚ 
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﹙簽章﹚  

經 手 人：          ﹙簽章﹚  

會    計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出    納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團    址： 

聯絡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
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

 

立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 受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

（以下簡稱「木博館」）補助，執行「109年度『大溪普濟堂關聖帝

君聖誕慶典』暨社頭文化保存補助計畫─ （請填入計畫名稱）  」

（以下簡稱「本計畫」）。 

立書人認知並同意其參與本計畫所完成之成果資料（涉智慧財

產權者），依前開補助計畫辦法第 13條第 3款規定，須同意無償提

供木博館非營利使用，並得視需要逕行運用，使用方式包含但不限

於：公開傳輸、公開展示、公開發表、編輯、改作、發行等。 

立書人聲明並保證其因參與本計畫所完成之創作，均已取得合

法使用權，且未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。 

此致 

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

 

 

立 書 人：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聯絡電話： 

電子郵件： 

地  址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
